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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的
关联交易公告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风险：本次增资尚需报请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山东监管局审批。
· [bookmark: _Hlk80881724]与同一关联人的交易情况：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兖州煤业”“公司”）与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山东能源”）过去12个月内累计发生临时性关联交易1次，涉及金额共计人民币803.81万元。
· 本次增资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讨论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兖州煤业与山东能源、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兖矿财务公司”）签署《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增资协议》。公司与山东能源按各自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向兖矿财务公司增资（“本次增资”）。
[bookmark: _Hlk80814781]本次增资以兖矿财务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值为基础确定增资价格，即兖州煤业出资人民币191,149.50万元，其中人民币142,50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金，剩余款项计入资本公积；山东能源出资人民币10,060.50万元，其中人民币7,50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金，剩余款项计入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完成后，兖矿财务公司注册资本金由人民币25亿元增加至人民币40亿元。本次增资为原股东同比例增资，按照相关规定，无需进行评估定价。
山东能源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直接和间接持有本公司约55.76%股份。依据公司上市地有关规定，本次增资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山东能源未发生应予累计的临时性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介绍
本次交易的关联方为山东能源。
山东能源为国有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控股股东为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资本人民币247亿元，法定代表人李伟，主要从事煤炭、煤电、煤化工、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现代物流贸易等业务，住所为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工业南路57-1号高新万达J3写字楼19层。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山东能源总资产人民币6,851.03亿元，净资产人民币2,262.51亿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6,752.40亿元，净利润人民币111.79亿元。
三、兖矿财务公司基本情况
兖矿财务公司为兖州煤业控股子公司，于2010年9月13日成立，注册地址为山东省邹城市凫山南路329号，注册资本人民币25亿元，主要从事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等业务。
其于本公告披露日的股权结构如下表：
	股东名称
	出资额（人民币亿元）
	股权比例

	兖州煤业
	23.75
	95%

	山东能源
	1.25
	5%

	合计
	25.00
	100%


兖矿财务公司是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银保监会”）批准成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持有银保监会颁发的金融许可证。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兖矿财务公司总资产人民币255.13亿元，净资产人民币33.54亿元；2020年度，营业收入人民币5.95亿元，净利润人民币2.04亿元（以上财务指标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已经审计）。
截至2021年6月30日，兖矿财务公司总资产人民币266.55亿元，净资产人民币35.28亿元。2021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人民币3.78亿元，净利润人民币1.75亿元（以上财务指标按中国会计准则编制，未经审计）。
四、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增资主体
兖州煤业、山东能源。
（二）增资价款
兖州煤业以现金方式向兖矿财务公司出资人民币191,149.50万元；
山东能源以现金方式向兖矿财务公司出资人民币10,060.50万元。
（三）增资缴付
经监管机构批准后30个工作日内，缴付出资。
（四）生效条件
增资协议在以下条件达成之日起生效：
1.各方完成协议的签字盖章；
2.经监管机构批准。
（五）违约责任
增资协议任何一方违反协议的约定给其他方造成损失的，须赔偿因此给他方造成的损失。

五、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bookmark: _Hlk80814976]（一）本次增资可使兖矿财务公司扩大业务规模、拓宽业务范围，有利于公司及附属公司获取更高的低息融资额度，从而降低融资成本。
（二）本次增资可使兖矿财务公司提高风险抵御能力，有利于公司及附属公司享受更加安全、高效的金融服务。
（三）本次增资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不会对公司现在及将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六、本次增资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增资已经公司2021年8月27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批准。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共11人，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8名非关联董事一致批准本次增资，参加表决的董事人数符合法定比例，会议的召开及表决合法有效。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公司4名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同意将本次增资事项提交董事会讨论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审阅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后，在董事会上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增资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监管规则及《公司章程》规定；
[bookmark: _Hlk80815047]2.公司与山东能源按各自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向兖矿财务公司增加注册资本金，可使兖矿财务公司拓宽业务范围、扩大业务规模、提高风险抵御能力，有利于公司及附属公司降低融资成本，以及享受更加安全、高效的金融服务；
3.签订的关联交易协议乃按一般商业条款订立，对公司及独立股东而言公平合理，订立关联交易协议符合公司及独立股东整体利益。
七、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关于增加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
（三）《兖矿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增资协议》。

特此公告。


   兖州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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